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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贵州华宇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焦化总承包工程

总承包协议书》有利于推进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项目的

投产达标，上述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合同签订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金额较大，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

能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签署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一、合同概述 

1、基本情况 

近日，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

美锦华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华宇、发包方”）与中冶焦耐(大

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焦耐、承包方”）在山西太原签订了

《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焦化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协议书》

（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为发包方委托承包方承担贵州美锦六枝煤

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焦化总承包工程的设计、设备及材料供货、总承包

范围内的代理与管理服务、建筑安装和调试、人员培训等工作，合同总价为

1,558,000,000.00元人民币（含税价）。 

2、审批程序 

签署上述合同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五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合同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振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31683013176G；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高能街12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检验检测服务，建

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环保咨询服务，对外承包工程，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

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机械设备销

售，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物治理，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 

履约能力分析：中冶焦耐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中冶焦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焦化总承包工

程。 

2、工程地点：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3、工程内容：根据贵州美锦华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本工程规模

为年产干全焦200万吨，建设2x70孔7.65m顶装焦炉，配套1x230t/h干熄焦设

施、煤气净化装置，以及配套的公用辅助设施。 

4、总承包内容：技术服务（总包管理、设计、烘炉）、监理、设备及材料

采购、施工、调试、试生产等，并保证项目运行投用的总承包交钥匙工程。 

总承包方式：本工程采用设计、采购、施工、调试的总承包方式。 

5、合同总价：1,558,000,000.00元人民币（含税价）。 



6、工期：本合同工期为合同生效后，目标工期14个月，考核工期15个月。

由于国家环保政策变化的原因影响工程进度，工期相应顺延。 

    遇不可抗力因素与发包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工期予以顺延。 

7、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发包方支付预付款：¥150,000,000.00元（人民

币壹亿伍仟万元整），用于发包方的设备材料订货预付款、技术服务费预付款

及监理费预付款。 

8、基本承诺：承包方承诺按照本协议及相关合同的约定设计、监理、施工

和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因承包方原因对本工程及设备造成的质量问

题，承担保修责任。 

承包方承诺所提供的设备能够达到技术协议规定的性能保证值要求（设备

配置不得低于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一期焦化项目配置）。如

未达到性能保证值要求的，由承包方负责整改，如整改后仍达不到技术协议要

求，承包方承担违约责任。 

承包方不得将其承包的整个工程转包给他人。 

承包方必须遵守发包方企业内部制订的关于总承包建设的各项规章管理制

度的规定。 

发包方承诺按照本协议及相关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和方式，向承包方支付

合同价款以及其他应支付的款项。 

9、争议解决：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时，由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不论对发生的争议采取何种解决方式，均不得影响本合同双方其它义务的

履行。 

10、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毕并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若本次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公司产生规模化效益，降低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公

司营业利润；二是有利于提升公司产能，加强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综合实

力。 

2、上述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对合同对方形

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1、本项目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到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存在无法按时

竣工以及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2、本项目合同金额较大、履行时间较长，涉及因素较为复杂，合同履行可

能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项目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五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与中冶焦耐(大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贵州美锦六枝煤焦氢综合

利用示范项目二期焦化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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